
彰化縣 107年鄉土生態展暨環境教育藝文比賽活動計畫 

一、 活動目的： 

彰化縣有山有水風景秀麗、生態多元，是一座琳瑯滿目的動植物生態資料庫。

山上的動物中珍貴稀有及應予保育者如：灰面鵟鷹、大冠鷲、鳳頭蒼鷹、赤

腹鷹及大型蝶類如皇蛾及多種鳳蝶。 

 為了加强環境教育向下扎根，特地舉辦鄉土生態展暨環境教育藝文比賽活 

        動，讓彰化縣國小的小朋友和社區民眾有更多的機會認識常見的動、植 

        物生態，進而維護我們當地的生態環境。並藉由環保知識圖片展出、環保知 

        識有獎徵答以及環境教育藝文比賽各項活動以提昇學生關心社區環境的意識 

 二、指導單位：彰化縣政府、員林市公所、救國團彰化縣團委會 

 三、主辦單位：彰化縣環境教育促進協會 

 四、承辦單位: 救國團員林市團委會 

 五、協辦單位：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員林國民小學、王惠美立委服務處、 

               游振雄議員服務處、劉惠娟議員服務處、曹嘉豪議員服務處 

               林錦泉代表主席服務處 

 六、活動時間：107年 5月 27日(星期日) 上午 8時~12時 

 七、活動地點 : 員林國民小學 

 八、參加對象及人數：彰化縣各國民小學學生、家長及社區民眾約 800人 

 九、活動流程： 

1.8:00-12:00-----(1)鄉土生態影像、環保知識圖片、昆蟲標本展出 

                 (2)親子生態闖關(過關者贈送宣導品) 

2.8:00至 8:20----報到(作文低年級組、書法高、低年級組)。 



3 8:30至 9:30----比賽(作文低年級組、書法高、低年級組)。 

4.9:30至 9:50----報到(作文高年級組、美術高、低年級組)。 

5.10:00至 11:00----比賽(作文高年級組) 

6.10:00至 11:30----比賽(美術高、低年級組) 

7.11:00至 11:30----環保知識有獎徵答 

8.11:30至 12:00----整理場地、快樂賦歸 

十、預期效益： 

藉由鄉土生態影像、標本、環保知識圖片展出及親子生態闖關，環保知識有獎

徵答等活動，讓學生、社區民眾對鄉土生態有更深的認識，也增加親子之間良

好密切的互動關係。並經由環境教育藝文比賽讓落實環境教育的推動能向下扎

根。 

 

 

 

 

 

 

 

 

 

 



(附件一) 

員林市 107年「市長盃」環境教育藝文比賽辦法 

一、目    的：啟發學童尊重自然環境、珍惜能源之觀念，同時配合國家能源政策， 

              培養學生認識使用能源常識，建立正確節約能源觀念。並落實節能減 

              碳政策。 

二、指導單位：彰化縣政府、員林市公所、救國團彰化縣團委會 

三、主辦單位：彰化縣環境教育促進協會 

四、承辦單位：救國團員林市團委會 

五、協辦單位：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員林國民小學、王惠美立委服務處、 

               游振雄議員服務處、劉惠娟議員服務處、曹嘉豪議員服務處 

               林錦泉代表主席服務處 

六、比賽日期：5月 27日(星期日) 上午 8:00至 11:30進行各組競賽。 

七、比賽地點: 員林國民小學 

八、比賽主題：以和環境教育相關之內容為主題。 

九、參加對象：彰化縣各國民小學學生、家長及社區民眾約 1200人。 

十、比賽項目組別: 1.作文高年級組(五、六年級)   2.作文低年級組(四年級以下) 

                  3.書法高年級組(五、六年級)   4.書法低年級組(四年級以下) 

                  5.美術高年級組(五、六年級)   6.美術低年級組(四年級以下) 

十一、報名截止日期：以網路報名(www.nature.org.tw/，彰化縣環境教育促進協會) 

                  即日起至 5月 11日止(各組報名人數 上限 100名， 額滿截止) 

十二、報到及比賽時間：作文、美術均為 90分鐘。書法為 60分鐘。 



1. 作文低年級組(8:00至 8:20報到)  8:30至 9:30比賽。 

2. 作文高年級組(9:30至 9:50報到) 10:00至 11:00比賽。 

3. 書法高、低年級組(8:00至 8:20報到)  8:30至 9:30比賽。 

4. 美術高、低年級組(9:30至 9:50報到) 10:00至 11:30比賽。 

十三、比賽辦法：1.作文高年級組 600字以內，低年級組 500字以內。 

                2.書法為 28格用紙，文具請自備。 

                3.美術為 8開用紙，請自備水彩或蠟筆。 

十四、評審及獎勵： 

   (一)各組學生參賽作品統一由主辦單位聘請專業人士擔任評審。  

   (二)各組分別錄取名額及獎勵(頒獎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第一名 1位、第二名 2位、第三名 3位、第四名 4位、佳作 5位， 

    頒發獎狀乙張及獎品。 

       (三)一律於比賽當天領取稿紙現場寫作，稿紙由主辦單位統一編號，作品上  

           不得書寫其他資料。 

十五、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